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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证在刚—柔性复合桩基设计与施工中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 

合理、确保质量、保护环境，根据浙江省工程建设发展需要制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淤泥、淤泥质土、粘性土、粉土等土层地基的刚—柔性复合桩基的设计、施工、检验。

1.0.3  本规程适用于建筑桩基设计等级为丙级、乙级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包括构
筑物）的复合桩基设计。

1.0.4 刚—柔性复合桩基的设计与施工，应根椐岩土工程勘察资料，综合考虑结  

构类型、荷载特征、施工方法以及环境条件等影响因素，注重概念分析，做到优化设计、精心施工。
1.0.5  刚—柔性复合桩基设计采用的荷载及其效应组合应按现行有关标准、规范执行。

1.0.6  对于特殊土地基中和腐蚀介质作用下的刚―柔性复合桩基以及本规程未作规定的其他内容应按现行国家有关标准、规范执行。

2 术语、符号
2.1  术  语
2.1.1  刚―柔性复合桩基 rigid-flexible composite pile foundation

在刚性桩的桩间土设置柔性桩，由刚性桩和柔性桩与桩间土形成的复合地基共同承担荷载与控制沉降的桩基础（见图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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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刚－柔性复合桩基示意图

2.1.2   荷载分配率  load distribution rate
刚性桩承担的基础荷载与基础的总荷载的百分比。
2.1.3   刚性桩工作状态系数working state coefficient of rigid piles
刚性桩设计承载力发挥值与单桩承载力特征值之比。
2.2  符号
2.2.1  几何参数
Ap──桩身截面面积;

A0──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计算面积;
A──复合桩基基础面积；
d──桩身设计直径;
up──桩的截面周长；
m──柔性桩的面积置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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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桩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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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分配率；

S──复合桩基在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值作用下的桩承台沉降量；
Ssp──刚性桩在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值作用下引起的桩承台沉降量；
Sm──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在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值作用下引起的桩承台沉降量。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

F──作用于复合桩基荷载标准组合值；

Fc──刚性桩所承担荷载标准组合值；

Fm──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所承担荷载标准组合值；
Qik──偏心竖向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作用下，第i根刚性桩的竖向力；

Gc──刚性桩所承担的竖向荷载准永久组合值，包括承台自重；
Δpi──第i层土的平均附加压力增量。
2.2.3  抗力和材料性能

Rk──刚性桩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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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
qsi──第i层土的桩侧摩阻力特征值；
qp──桩端土承载力特征值；
fsk──桩间土承载力特征值；

fspk──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Ra──柔性桩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Q──相应于荷载效应基本组合时的刚性桩单桩竖向力设计值；
Espi──第i层土体复合压缩模量；
Ep──柔性桩压缩模量；

Es──桩间土压缩模量。
2.2.4  计算系数

ξ──刚性桩工作状态系数；

ψc──基桩成桩工艺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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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桩间土承载力折减系数；
ηc──桩基承台效应系数；
ψ──沉降计算经验修正系数。
3 基本规定
3.1.1  刚－柔性复合桩基设计前，应完成以下工作：

1  搜集详细的岩土工程勘察资料、上部结构及基础设计资料等；

2  了解当地相关的桩基、复合桩基、复合地基等施工的经验与条件；

3  调查近邻建筑、地下工程和有关地下管线等情况；

4  了解建筑场地的环境情况。
3.1.2  刚―柔性复合桩基设计时，应根据上部结构、地基土特性等合理选择刚性桩和柔性桩桩型，并按沉降控制为目的进行复合桩基设计，合理确定荷载分配率，合理布置刚性桩和柔性桩，以满足建筑物对基础承载力和变形的要求。
3.1.3  刚—柔性复合桩基方案完成后，对桩基设计等级为乙级及场地复杂的工程应选择有代表性场区进行相应的现场试验或试验性施工，并进行必要的测试，以检验设计参数和处理效果。
3.1.4  施工技术人员应掌握刚一柔性复合桩基的施工方法、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等。施工中应有专人负责质量控制和监测，并做好施工记录。

3.1.5  采用刚―柔性复合桩基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在其施工过程及建成后使用期间，应进行系统的沉降观测直至沉降稳定。
4设计
   4.1 一般规定与构造
4.1.1  刚性桩可采用钢筋混凝土灌注桩、预制混凝土桩、预应力混凝土管桩等；柔性桩可采用水泥搅拌桩、高压旋喷桩、低强度素混凝土灌注桩等。

4.1.2 刚性桩应采用摩擦型桩，并应使桩端穿过按天然地基土计算的压缩层范围，进入压缩性相对较低的土层。
4.1.3  刚性桩的中心距应根椐设计要求的承载力、土性、施工工艺等确定，宜为4～6d，并不应小于3.5 d（d为桩身设计直径）。
4.1.4 刚－柔性复合桩基的荷载分配率应根据建筑物对沉降控制要求，并结合当地经验确定，一般取50～60%，且不宜小于40%。

4.1.5  刚—柔性复合桩基设计布桩时，应以柱下（或墙下）荷载中心就近布置刚性桩，并应使刚性桩的承载力合力点与永久荷载合力作用点重合，柔性桩围绕刚性桩作匹配的布置。
4.1.6  刚－柔性复合桩基础承台型式设计，应考虑建筑物上部结构型式、柱网尺寸、荷载特征、施工工艺等因素，可采用独立桩承台基础、条型桩承台基础或筏板式桩承台基础。

4.1.7  刚－柔性复合桩基基础的构造设计，应结合复合桩基布桩特点，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的有关规定执行。

4.1.8  刚－柔性复合桩基础与桩的连接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刚性桩嵌入基础承台内长度不宜小于50mm；
2 混凝土桩的桩顶纵向主筋应锚入基础承台内，其锚入长度不宜小于35倍纵向主筋直径；
3 柔性桩桩顶一般不设褥垫层，顶面同基础垫层。
4.2  计 算
4.2.1  刚―柔性复合桩基承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公式：

                           F= Fc + Fm                        （4.2.1-1）

F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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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ncξRk                    （4.2.1-2）

F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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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3）

式中    F──作用于复合桩基荷载标准组合值；

Fc──刚性桩所承担荷载标准组合值；

Fm──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所承担荷载标准组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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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载分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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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性桩桩数；

Rk──刚性桩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A0──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计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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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ξ──刚性桩工作状态系数，取1.0。

4.2.2  刚性桩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现场静载荷试验确定，初步设计时可按下列公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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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up──桩的截面周长；
qsi──第i层土的桩侧摩阻力特征值；
qp──桩端土承载力特征值；
   li──第i层土的厚度；
  n──桩长范围内所划分的土层数；
 Ap──桩身横截面积。 
4.2.3  刚性桩桩身强度应满足桩的超荷承载力设计值要求，对钢筋混凝土预制桩和灌注桩轴心受压时，按下式验算： 
                         ξQ ≤ψc Ap fc                      （4.2.3）
式中    ξ──刚性桩工作状态系数，取1.4～1.6（如有可靠的工程经验时取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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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于荷载效应基本组合时的刚性桩单桩竖向力设计值；

fc──混凝土轴心抗压强度设计值，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取值；
ψc──基桩成桩工艺系数。
4.2.4  基桩成桩工艺系数ψc应按下列规定取值：

1 混凝土预制桩、预应力混凝土空心桩：ψc=0.85；

2 泥浆护壁灌注桩、部分挤土灌注桩、挤土灌注桩；ψc=0.7～0.8；

3 软土地区挤土灌注桩：ψc=0.60。

4.2.5  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的承载力特征值应通过复合地基载荷试验确定，初步设计时也可按公式（4.2.5）进行计算；当柔性桩加固范围以下存在软弱下卧层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 的规定进行下卧层承载力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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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spk──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Ra──柔性桩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m──柔性桩的面积置换率；

Ap──桩身截面面积；

fsk──桩间土承载力特征值；

β──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桩间土承载力折减系数，宜根据试验或类似土质条件工程经验确定；当柔性桩采用水泥搅拌桩时可按表4.2.5选用。
表4.2.5  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桩间土承载力折减系数β
	水泥搅拌桩桩端支承土特性
	软土
	硬土

	β
	0.5~0.9
	≤0.4


 4.2.6  刚—柔性复合桩基基础面积A，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A = A0 /ηc                     （4.2.6）                                                
式中    A──复合桩基基础面积；也可按刚性桩应力圆法作如下计算：

A = A0 +
[image: image14.wm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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Ω，其中Ω为刚性桩应力圆面积，见本规程条文说明图5；
A0──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计算面积；
ηc──桩基承台效应系数，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的规定取值。

4.2.7  刚－柔性复合桩基刚性桩合力中心应与建筑物竖向永久荷载重心轴重合。当不能重合时，在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值作用下，偏心距e应符合下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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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ik──偏心竖向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作用下，第i根刚性桩的竖向力；

Gc──刚性桩所承担的竖向荷载准永久组合值，包括承台自重；

nc──刚性桩桩数；

xi──与偏心方向一致时刚性桩i至群桩形心的垂直距离；
Rk──刚性桩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
4.2.8  刚－柔性复合桩基承台计算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的规定执行，其中刚性桩应考虑超荷承载，刚性桩工作状态系数ξ一般取1.4~1.6。由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承担的荷载值则相应予以减小。  

4.2.9  刚－柔性复合桩基沉降按图4.2.9示，按下列公式计算：

                     S=ψ(Ssp+Sm)                        （4.2.9）
式中    S──复合桩基在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值作用下的桩承台沉降量； 

Ssp──刚性桩在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值作用下引起的桩承台沉降量；
Sm──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在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值作用下引起的桩承台沉降量；
ψ──沉降计算经验修正系数，无当地经验时，可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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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9 刚―柔性复合桩基沉降计算模拟图

4.2.10 刚性桩在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值作用下引起的桩承台沉降量Ssp 的计算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的有关规定执行。当有可靠工程静载荷试桩曲线时，Ssp也可按条文说明的方法进行计算。
4.2.11 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在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值作用下引起的桩承台沉降量Sm按下列公式计算：
 Sm=Sm1+Sm2                          （4.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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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1-2）
    Esp=mEp+（1-m）Es                                           （4.2.11-3）
式中    Sm1──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加固深度范围内的压缩沉降；

Sm2──在加固体深度底部的附加压力引起的沉降，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的有关规定进行计算；                        

Δpi──第i层土的平均附加压力增量；计算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顶部的附加压力p0应考虑复合地基的滞后效应；
hi──第i层计算土层的厚度；
Espi──第i层土体复合压缩模量，按式（4.2.11-3）计算；
Ep──柔性桩压缩模量；

Es──桩间土压缩模量。
5  施工
5.1.1  刚性桩及柔性桩的施工应按设计要求、现行有关标准和规范执行。

5.1.2  刚—柔性复合桩基施工顺序应按下列要求：

1 刚性桩为挤土桩或部分挤土桩时，应先施工刚性桩；
2 刚性桩为非挤土桩时，施工顺序不限。
5.1.3  施工前应平整场地，清除地上和地下的障碍物。遇有明滨、池塘及洼地时应抽水和清淤，回填粘性土料并予以压实，不得回填杂填土或生活垃圾。
5.1.4  柔性桩施工前应根椐设计要求进行工艺性试桩，试桩数量不得少于2根。

5.1.5  柔性桩施工桩顶标高应高于设计桩顶标高300~500mm，桩顶端质量较差的桩段应采用人工凿除。

5.1.6  对于带地下室的工程，基坑开挖宜在柔性桩施工完成28d后进行，在接近柔性桩施工桩顶标高时，应采用人工开挖。
5.1.7  桩的施工允许偏位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02和《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的有关规定执行。

6  检验
6.1.1  桩的质量控制应贯穿施工的全过程。桩的施工过程中必须随时进行并检查施工记录和计量记录，并对照规定的施工工艺对每根桩进行质量评定。
6.1.2  刚—柔性复合桩基础的桩身质量和承载力检验应满足以下要求：

1  所有的刚性桩都应进行低应变动力检测；
2  刚性桩的承载力检验桩数量不应少于总桩数1%，且不少于3根。对桩基础设计等级为乙级及场地复杂的工程，应进行不少于一组刚—柔性复合桩承载力检验；
3当柔性桩为水泥搅拌桩、高压旋喷桩时，其桩身质量和承载力检验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02的有关规定执行。
4当柔性桩为低强度素混凝土灌注桩时，应抽取不少于总桩数的10%的桩进行低应变动力检测。其承载力检验应采用复合地基载荷试验，并宜在成桩28d后进行，试验数量宜为总桩数0.5%~1%，且每个单体工程的试验数量不少于3根。　　

6.1.3 刚—柔性复合桩承载力检验的承压板可用方形或矩形，其面积为本规程
4.2.6条确定的刚—柔性复合桩基基础面积。承压板应有足够刚度，一般采用预制或现浇的钢筋混凝土板，或直接采用按设计要求的现浇混凝土桩承台。
6.1.4 刚—柔性复合桩承载力检验的加载方式和竖向极限承载力的确定等可按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规程用词用语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执行时，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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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3  根椐已有工程应用情况，刚―柔性复合桩基技术可用于建筑桩基设计等级为丙级、乙级的工业与民用建筑。如温州市西堡锦园小高层住宅。该工程地上12层，地下室1层。其中刚性桩采用简易机械钻孔灌注桩，桩径500mm，桩长50m，桩端持力层为粉质粘土；柔性桩采用水泥搅拌桩，桩径500mm，桩长12m，桩端持力层为淤泥土。该工程竣工时最大沉降量为13mm。

刚—柔性复合桩基尤其适合于带有地下室的工程，因为坑内被动区的原软弱土体经柔性桩加固后，土的内摩擦角与粘聚力大大增加，基坑支护费用也相应得以减少。如温州市滨海生态园区污水处理池。该工程为半埋置的双层地下污水处理池，地下埋深为5m，地上7m。其中刚性桩采用简易机械钻孔灌注桩，桩径500mm，桩长46m，桩端持力层为淤泥质土；柔性桩采用水泥搅拌桩，桩径500 mm，桩长12m，桩端持力层为淤泥土。该工程基坑支护采用自然放坡，开挖后坑内土体未见隆起，支护费用大大减少。

对于高速公路、机场、港湾堆场、堤坝、围垦等工程，应通过试验推广应用。
2术语、符号
2.1  术  语
2.1.1  复合桩基是近30年来桩基设计理论进展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 50年代起国外采用的类似复合桩基有“附加摩擦桩的补偿基础”、“减少沉降量桩基础”和“桩筏基础”等。我国始于20世纪 80年代在上海与浙江温州开始复合桩基的工程实践，上述复合桩基分别称为“沉降控制复合桩基”与“疏桩基础”。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则把上述复合桩基合并称为“减沉复合疏桩基础”，一般只应用于低多层、形体规则的工业与民用建筑。
由于软弱土的承载力低、含水量高、压缩性大，采用常规复合疏桩基础（荷载分配率较小，有效桩长较短）时，建筑物沉降量还较大，难以满足使用要求。2006年，我们曾对温州市水心住宅区建于1986年的二幢采用疏桩基础（采用振动沉管灌注桩，桩径377mm，桩长20m，荷载分配率约30%）的五层砖混结构住宅进行沉降观测，总沉降量最大为250mm。

刚―柔性复合桩基是在常规复合疏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依托国家发明专利“复合桩基及其设计方法”（专利号：ZL03116526．5）的新型的地基基础处理技术。它是在常规复合桩基的桩间土设置柔性桩作增强体的复合桩基，柔性桩用于改善桩间土的变形性质和提高桩间土的承载能力。如一般软土地基，当采用水泥搅拌桩（桩径500mm，桩长12 m，面积置换率m=16%）加固后，压缩模量从1.5~2.0MPa提高到25~30MPa，承载力从40~50kPa提高到120~140kPa。从以上结果可以看出，采用柔性桩加固后，桩间土形成复合地基效果显著。
2.1.2  荷载分配率
[image: image18.wmf]h

是控制沉降量的一个概念性参数。当复合桩基的荷载分配率
[image: image19.wmf]h

=0%时，刚―柔性复合桩基就成为常规的复合地基基础，对应建筑物沉降量为最大。当荷载分配率
[image: image20.wmf]h

=100%时，刚―柔性复合桩基就成常规桩基础，对应建筑物沉降量通常为最小。所以，复合桩基的荷载分配率
[image: image21.wmf]h

取值的大小，是直接关系到刚―柔性复合桩基的工作特性与沉降控制。

2.1.3  刚性桩工作状态系数ξ是反映刚―柔性复合桩基中刚性桩的超前、超荷承载的工作特性，其取值应综合考虑安全、经济与荷载效应发生概率等因素。具体设计时，对不同工况取不同值。
1在承载力控制设计工况（4.2.1条）时，不计刚性桩超荷承载力，刚性桩工作状态系数ξ取1.0，保证承载力安全系数不小于2.0。
2在刚性桩桩身强度验算（4.2.3条）与基础承台内力计算（4.2.8条）时，刚性桩工作状态系数ξ一般取1.4~1.6。
3在沉降量控制设计工况（4.2.10条）时，刚性桩工作状态系数ξ一般取1.6~1.8，其取值大于第二种情况，则是考虑刚性桩超前承载引起承台沉降这一工作特性。 
3  基本规定

3.1.2  刚—柔性复合桩基设计一般可按以下程序进行：先按常规桩基础作桩基设计，再按预定的荷载分配率
[image: image22.wmf]h

进行刚性桩的布置，然后按承载力平衡条件确定柔性桩的数量。为保证共同作用并达到最佳工作状态，必须进行刚、柔性桩匹配的优化设计。因此，设计中要合理确定荷载分配率
[image: image23.wmf]h

与刚、柔性桩的匹配，以协调满足刚性桩与桩间土（复合地基）的共同作用。
3.1.5  对于刚—柔性复合桩基，进行系统的沉降观测非常重要。有关沉降观测具体要求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于一般工程，若沉降速度小于0.01~0.04mm/d，可认为进入稳定阶段。
4  设计
4.1 一般规定与构造
4.1.2、 4.1.3　规定刚性桩为摩擦型桩，是为保证充分发挥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的作用。同时，为减少建筑物的沉降，刚性桩应选择粘性土、粉土等压缩性较低力学特性较好的土层作持力层。对刚性桩要求采用较长的桩长与较大的桩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长桩疏布”设计原则），是基于以下的概念分析与工程实例验证：

1  目前，我国部份地区（包括《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介绍的软土地基减沉复合疏桩基础）推广的常规型复合桩基，较多采用预制小方桩（一般桩长较短）与天然地基桩间土的复合。
从图1可看出，当预制桩桩长较短，桩体自身控制沉降的功能已受到桩间土的压缩沉降牵连，控制沉降效果不明显。当刚性桩桩长穿过按天然地基计算的地基土层压缩沉降影响曲线以下，桩体作用就十分明显。一般设计有效桩长宜大于2.5~3.0B（B建筑物宽度），以更有效发挥刚性桩控制沉降功能。

[image: image24]
图1 刚性桩控制沉降效应示意图

2  刚性桩控制沉降功能的发挥，不仅受到上述的桩间土的压缩沉降的影响，而且受到刚性桩的桩间距影响。
从图2可看出，单桩承载力210kN时，曲线a沉降量为0.001m，曲线b（9根桩组成的群桩，桩长、桩径同单桩，桩中心距为3d）沉降量达0.0103m，群桩沉降为单桩10倍之多。可见在群桩情况下，桩中心距仅满足3d是不能有效发挥刚性桩控制沉降作用。所以，刚性桩宜选用较大桩中心距，一般宜取4～6d（d桩径）。

[image: image25]
图2群桩单桩试桩曲线

*该试桩曲线引自俄文本：莫斯科1956年海运出版社《港口水工建筑物》P241。

　3  工程实例验证
从表1可以看出，采用刚—柔性复合桩基的多层建筑物（刚性桩桩长44m，桩中心距为4～6 d，荷载分配率
[image: image26.wmf]h

大于50%），竣工时的沉降量为10mm以内；采用刚—柔性复合桩基的小高层建筑物（刚性桩桩长50m，桩中心距为4～6 d，荷载分配率
[image: image27.wmf]h

大于50%），竣工时的沉降量为13mm。
表1　温州市西堡锦园住宅小区竣工沉降资料汇总表(部份)     

	幢
号
	常规桩基设计
	复合桩基设计
	荷载分配率
	复合地基特征值
	竣工沉降量

	
	刚性桩（根）
	刚性桩（根）
	柔性桩（根）
	
	
	

	
	L=44m
	L=44m
	L=13.5m
	%
	kN/㎡
	mm

	多层
	14#
	114
	62
	174
	54%
	136
	10

	
	15#
	116
	61
	176
	53%
	116
	8

	
	16#
	105
	58
	176
	55%
	148
	9

	
	17#
	109
	59
	174
	54%
	116
	10

	小高层
	L=50m(刚性桩) L=12m(柔性桩)
	130～140
	13


注:本工程设计桩长大于3.0B（建筑物宽度）
4.1.4  荷载分配率
[image: image28.wmf]h

取值主要是基于桩基的工作特性分析及工程实例验证：

1 桩基的工作特性分析

当荷载分配率
[image: image29.wmf]h

为50%时，相当于建筑物按常规桩基设计时的桩的总量减去一半，此时，桩基的安全系数从2.0降到1.0，单桩的承载力必然由原来的承载力特征值变为承载力极限值。根椐软土地基常规桩基静载荷试桩曲线，桩达到极限承载力时沉降量一般为20~40mm。但此时，建筑物的承载力安全度与可靠度不能满足使用要求。当把减去的这部份桩的承载力用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作等量的补偿后，建筑物的整体承载力安全系数仍然回到疏桩前的2.0。

2 工程实例验证
根椐我们现有的工程实践，当荷载分配率
[image: image30.wmf]h

控制在50%左右，刚性桩按本规程提出的“长桩疏布“原则进行设计时，采用刚—柔性复合桩基的建筑物的沉降量与采用常规桩基的建筑物的沉降量沉降基本接近，其工程造价可节省30～40%，具体见表1。
当采用较小的荷载分配率时，建筑物的沉降量较大。如本规程条文说明2.1.1条提到的温州市水心住宅区二幢五层砖混结构住宅。
4.1.5  本条说明刚性桩与柔性桩布桩要点。
刚性桩靠近上部荷载中心设置是考虑荷载传递途径较直接，减少桩承台的内力；柔性桩围绕刚性桩设置是为了更好发挥刚—柔性复合桩基的工作特性。对于多层框架结构，根椐有关桩基础工程实测表明，建筑物的角桩、边桩实际承受的荷载均大于位于中心部位的桩，为避免这一边缘应力集中而引起的刚性桩的超荷承载，在平面布桩时，宜采用“内疏外密”的布桩方法，即位于建筑物外缘部份的布桩密度宜高于位于建筑物的中部。
4.2   计算
4.2.1  本条说明刚―柔性复合桩基承载力的计算。
1 图3是实际工程的刚―柔性复合桩基中的刚性桩、柔性桩、桩间土的应力与荷载的关系曲线图。
从图3看出，刚―柔性复合桩基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刚性桩与复合地基的承载力发挥的程度是随着上部荷载的大小而变化的。总体而言，刚性桩实际承受的荷载远超过单桩承载力的特征值Rk，而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实际承受的荷载远小于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fspk。


[image: image31]
图3应力与荷载的关系曲线图
2　图4中的曲线1~曲线4为温州市西堡锦园工程现场原型试验静载荷曲线，表2是有关的试验结果数据分析。由图、表可看出：
1）复合桩基的承载力特征值为1000kN，刚性桩、柔性桩与桩间土各自的承载力特征值之和为1024kN，两者基本接近。从沉降曲线可以看出，实际复合桩基承载力特征值要大于1000kN。所以，本规程按刚性桩承载力特征值Rk、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承载力特征值fspk而建立起来的承载力平衡条件是符合工程实际情况的，是满足安全系数为2.0的要求的。
2）实测的复合桩基中，刚性桩具有超前、超荷承载的工作特性，实测表明刚性桩承载力发挥值可达到1.62倍的承载力特征值，复合地基承载力则表现滞后。本规程4..2.1条承载力平衡方程式，刚性桩工作状态系数ξ取用1.0，是为了保证刚—柔性复合桩基总体承载力安全系数不小于2.0。
3）复合桩基达到承载力特征值时的沉降量与刚性桩达到单桩承载力特征值时的沉降量几乎是相等。这说明本规程提出的刚—柔性复合桩基具有与常规桩基控制沉降同等效果。

复         复合桩基Q—S曲线图                     复钻孔灌注桩Q—S曲线图

曲线1                                    曲线2
水泥搅拌桩Q—S曲线图                  桩间土天然地基Q—S曲线图

曲线3                                    曲线4
图4  温州市西堡锦园工程现场原型试验静荷载曲线附图
图4中：

曲线1，由一根刚性桩，四根柔性桩组成的复合桩基静载荷试桩曲线；

曲线2，单桩（钻孔灌注桩）静载荷试桩曲线；

曲线3，单桩（水泥搅拌桩）静载荷试桩曲线；

曲线4，桩间土天然地基静载荷试验曲线。
表2   试验结果分析
	复合桩基

分项
	刚性桩
	复合地基
	总和

	
	钻孔灌注桩

Ф 500  L=44m
	水泥搅拌桩

Ф 500  L=12m
	桩间土天然地基

3×2m
	

	承载力特征值
	540kN
	100kN
	40kN/㎡
	

	桩数或承台面积
	1根
	4根
	4.2㎡
	

	计算承担荷载 （kN）
	540
	400
	40×4.2×0.7×0.5*=84 
	1024kN

	计算承担荷载比例
	53%
	40%
	7%
	100%

	实测复合桩基承担荷载比例
	85.8%
	3.9%
	10.3%
	100%

	
	
	14.2
	

	实测/计算
	85.8/53=1.62
	14.2/47=0.30
	


　　　　　　　　　　　　　　　　　　　
*0.7为桩承台有效利用面积系数(按3倍桩径作应力圆扣除)，0.5为桩间土承载力折减系数。 
4.2.3  刚―柔性复合桩基中的刚性桩实际承受的荷载已远超过单桩竖向承载力特征值，因此，其桩身强度验算应考虑刚性桩的超荷承载效应，以保证桩身强度安全。刚性桩的工作状态系数一般取1.40～1.60，是综合考虑安全、经济、与荷载作用效应发生概率等因素。刚性桩桩端持力层为粘性土、粉土等较好土层时，刚性桩的工作状态系数宜取高值，如有可靠的工程经验时，可取低值。
4.2.5  柔性桩与桩间土形成的复合地基，由于桩、土的刚度不同，两者对承载力的发挥不是同步进行的。一般情况下柔性桩发挥要多些，桩间土的承载力发挥要小些，影响桩间土承载力折减的因素很多，如桩和土压缩模量、基础刚度、柔性桩的持力层等。但由于该部份承载力所占的比例较小，本规程主要根据柔性桩端支承土特性来选取折减值β，表中数椐适用于水泥搅拌桩形成的复合地基，提供的范围内的数字由设计者根据经验来确定。
4.2.6  本条说明刚―柔性复合桩基基础面积的计算。
刚―柔性复合桩基基础面积的计算应考虑刚性桩（布桩密度、桩距、桩长、桩径等）和承台大小对承载力发挥的影响，具体计算有二种方法。
1利用承台效应系数ηc计算复合桩基基础面积。
因为刚―柔性复合桩基的工作机理类同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中推荐的 “软土地基减沉复合疏桩基础”，所不同的是二者的桩间土。前者的桩间土是复合地基，后者的桩间土是天然地基。所以，可以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中表5.2.5的承台效应系数ηc计算复合桩基基础面积。
对于刚―柔性复合桩基，通常可认为Sa/d ≥ 6（刚—柔性复合桩基的桩中心距与桩径比应按基础总体布桩密度考虑为合理），则ηc可在0.50~0.80范围内选取。
2利用应力圆计算复合桩基基础面积。
利用承台效应系数ηc计算复合桩基基础面积比较麻烦。一是实际工程中Sa/d（桩中心距与桩径比）不是一个定值；二是ηc变动辐度较大，设计人员难以确定。
实际工程中，设计人员也可按图5所示作应力圆面积直接求得复合桩基基础面积：A = A0 +
[image: image32.wmf]c

n

Ω。
式中，Ω可取用2～3倍桩径作刚性桩应力圆，当Bc /L（承台宽度与桩长之比）较小时取用大值；当偏安全考虑取用大值。


[image: image33]
图5刚性桩应力圆法复合地基面积计算示意图
两种计算方法是基于相同的概念与工作机理，它们取值都是Sa /d（桩中心距与桩径比）与Bc /L（承台宽度与桩长比）的函数，只是具体方法与途径不同，设计人员可根据工程具体情况选用。
4.2.7  该条是对建筑物的整体刚性桩偏心提出要求。

刚性桩是控制建筑物沉降的主体，刚性桩合力中心应与上部永久荷载的合力中心进行重合验算，以防止由于荷载偏心引起建筑物不均匀沉降。对于柱下（或墙下）刚―柔性复合桩基在偏心竖向力作用下的承载力计算，应按现行有关国家标准执行。
4.2.8  由于刚性桩实际承受的荷载已远超过承载力特征值，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的承载力发挥表现滞后，所以，出于安全与经济考虑，刚—柔性复合桩基承台设计应按实际的荷载效应分布进行计算。
4.2.9  本条说明刚―柔性复合桩基的沉降计算。

由于承台底面桩、桩间土沉降是相等的，复合桩基沉降既可通过计算桩的沉降，也可通过计算桩间土沉降来实现。从图3可以看出，刚－柔性复合桩基中的刚性桩具有超前、超荷承载的工作特性，承台在外荷作用下，刚性桩首先进入承载状态，直至达到超荷承载极限值。此时，桩承台的下沉主要取决于刚性桩沉降量Ssp。随后，刚性桩进入屈服工作状态（图3中的水平拐点），当外荷载继续增加，刚性桩承担荷载不再增加，由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发挥承载作用，并引起相应的复合地基的压缩沉降，它的压缩下沉使刚性桩的桩周产生负摩擦力效应，由于刚性桩已处在屈服工作状态，在桩周的负摩擦力作用下，迫使刚性桩下拉下沉，此时，引起刚性桩的附加沉降量，其沉降量可近似设定等于复合地基承担荷载引起沉降量Sm。。
基于图3示现场试验曲线分析，刚－柔性复合桩基的沉降计算可近似简化为由刚性桩承担荷载引起的桩基承台沉降量Ssp和复合地基承担荷载引起地基地土压缩下沉使桩承台产生附加沉降量Sm叠加计算。
4.2.10 由刚性桩承载引起的桩承台沉降量Ssp有二种计算法。
1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 JGJ 94 2008第5.6.2条的方法计算刚性桩承载引起的桩承台沉降量Ssp。           

该方法根据弹性理论桩侧剪切位移传递法计算桩对土影响的沉降增加值Ssp，回避了桩端塑性刺入引起的变形影响。
2通过工程静载荷试桩曲线计算刚性桩承载引起的桩承台沉降量Ssp。

Ssp = nc U/A= nc(4.78d2πS0)∕A
式中    nc──刚性桩总数；
   U──单桩桩侧剪力引起桩周土剪切位移沉降体积U= (4.78 d2πS0)；
d──刚性桩身设计直径；
A──承台底面积；

        S0──由单桩静荷载试桩曲线求得的刚性桩的沉降量（作用于刚性桩上的荷载应计入刚性桩工作状态系数，ξ值一般取用1.6～1.8）。
该方法综合反映了桩端及桩间土的特性、桩身变形、桩端塑性刺入变形等诸多因素（该方法参照刘惠珊提出）。

3 沉降计算工程实例：

该工程实例为温州市西堡锦园住宅小区14#楼，七层框架结构，场地为深厚软弱地基，淤泥层层厚35~36m，淤质粘土层层厚7~8m，粉质粘土层层厚8~12m，埋深60 m左右为砂砾层。
该工程原基础采用常规桩基设计，上部荷载全部由桩承载，采用简易机械钻孔灌注桩，桩径500mm，桩长43m，桩总数116根；后改为刚柔性复合桩基设计，荷载分配率
[image: image34.wmf]h

=47%，刚性桩共61根（桩径、桩长同原设计），柔性桩为水泥搅拌桩，共168根（桩径500mm，桩长12m）。竣工实测沉降量为11mm，计算沉降值为17mm；
 该工程按图5所示的复合桩基单元进行沉降计算（柱下承台，刚性桩2根，水泥搅拌桩6根，桩承台面积4.2*2.6m2，作用于复合桩基荷载效应准永久组合值Fz=1832 kN，桩基刺入影响系数ηp取1.0)。

[image: image35]
图5  刚—柔性复合桩基沉降计算单元简图

刚性桩引起的沉降量Ssp按本规程4.2.10条方法2计算。
Ssp= nc U/A=n(4.78d2πS0)∕A=2（4.78*0.52*3.14*9）/4.2*2.6=6（mm） 
(刚性桩工作状态系数取ξ=1.6，刚性桩承载力特征值Rk=430kN ，根椐单桩试桩曲线求得S0=9 mm)
 复合地基承担荷载引起的沉降量Sm：按本规程4.2.11条计算。

p0=ηp（Fz-ξRk
[image: image36.wmf]c

n

）∕A =1.0* (1832-1.6*430*2) /4.2*2.6=40（kN/ m2 ）          

按6桩(水泥搅拌桩桩长12m，桩径500 mm)承台计算求得Sm=11（mm）
总沉降量S=ψ(Ssp+Sm)=1.0* (6 +11 )= 17（mm）
该实测值是竣工一年后的数值，以后还会继续增大。上述沉降计算值与实测值相比表明，本规程4.2.10条推荐的方法2计算沉降计算有一定的精确性，可应用于实际工程。
4.2.11  柔性桩形成的复合地基的沉降Sm是利用分层总和法进行计算。其作用于桩承台荷载应计入复合地基滞后效应，并把加固范围内的土体模拟成等量复合压缩模量为Esp的土层。因加固后的模拟土层只限在承台下柔性桩加固范围，所以这一假定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

5  施工
5.1.2  柔性桩一般采用水泥搅拌桩、高压旋喷桩、低强度素混凝土灌注桩，其强度相对较低，所以，对施工顺序提出规定，以减少刚性桩施工时产生的挤压及地基土的隆起等不利因素对柔性桩桩身的损坏。在实际工程施工时，可采用分段、分片实施，既保证工程进度，又保证柔性桩不受损坏。

5.1.3  施工前的平整现场主要是为了提高施工效率和柔性桩桩顶部分的施工质量。

5.1.4  工艺性试桩的目的是：

1验证柔性桩施工的可行性。

2提供满足设计要求的各种参数。

5.1.5   柔性桩施工桩顶标高高于设计桩顶标高主要是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

1桩顶一般由于混合料自重压力较小或由于浮浆的影响，靠桩顶一段桩体强度较差。

2已施工桩尚未结硬时，施工新桩可能导致已施工桩受损。

5.1.6  基坑开挖时，柔性桩已有一定的强度，若采用机械开挖基坑，往往容易损坏桩顶，因此，接近柔性桩施工桩顶时应配合人工挖除，以保护桩头质量。

6  检验
6.1.2  考虑到刚性桩在刚一柔性复合桩基中的重要性，所有的刚性桩都应进行桩身完整性检测，同时，刚性桩的承载力检验取消了刚性桩总桩数少于50根时检验桩数量不少于2根的规定。

水泥搅拌桩设计时一般按90天的强度计算，当实际工程载荷试验时水泥搅拌桩的成桩时间不能满足90天设计要求时，可按下列经验公式进行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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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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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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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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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14、28、90天龄期的水泥土抗压强度。
6.1.4  刚一柔性复合桩基主要依靠刚性桩控制沉降，其沉降的变形特性与常规桩基相同（采用合适的荷载分配率），因此，刚—柔性复合桩承载力检验的有关要求可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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